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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关 于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联交易议案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未回避表决一

事 

之 

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市浪奇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委托，就公司 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97.42%股权、

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以下简称“关联

交易议案”）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国发”）未

回避表决一事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有关公开信息，包括：公

司《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

限公司 97.42%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以及广州国发与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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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集团”）的公开工商登记信息等。 

 

特别说明 

1、本文均是基于以下假设：公司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是

完整、真实和有效的假设； 

2、本文以本文出具当日有效的我国法律为限，但不排除与本法律意

见书阐述的内容存在有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规定有尚未查询到的可

能，假设这些尚未查询到的相关司法解释或行政规定对本意见书内表

达的实质意见一概没有影响。 

3、本文的法律意见及相关理论观点不可避免地受主观因素影响，且

受实际证据举证及裁决者自由裁量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不排除与实

际司法机构以及相关权威行政机构对此的观点有所出入的可能性。 

4、本法律意见书不排除未被告知的事实或未被提供的文件对本法律

意见书结论造成影响的可能性。 

5、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关联交易议案广州国发未回避表决一事发表意见，不对公司提供或

公开信息所显示的事实、数据或所引用的相关结论的真实性、专业性

及准确性发表意见或者作出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引用的规定或公告

等为不完全引用，假设其他未引用条款对本法律意见书所表达的实质

意见不产生影响。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就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联交易议

案广州国发未回避表决一事报相关监管部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



 第 3 页 共 5 页 

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公司 2018年 9 月 11 日作出的《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97.42%股权、广州华糖食品

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显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轻工集团持有公司 30.04%股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华侨糖厂为轻

工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轻工集团、华侨糖厂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于 2018 年 9月 28 日作出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显示： 

“1. 《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97.42%股权、

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傅勇国、陈建斌

回避表决，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88,940,278 股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123,225,935 股。同

意 93,442,2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5.8300％；反

对 29,774,5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4.1625％；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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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887,263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5448％；反对 29,774,516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4278％；弃权 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3％。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州国发并未回避表

决。 

根据相关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广州国发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

司，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控股。公司控股股东轻工集团为国有独资有限

责任公司，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广州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市国资委”）

控股。广州国发与轻工集团同为国家出资控股企业，且受同一国有资

产管理机构管理。 

关于关联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

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

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关于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4 规定：上市公司与本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所列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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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而形成第 10.1.3 条第（二）项所述情

形的，不因此构成关联关系，但该法人的董事长、总经理或者半数以

上的董事属于第 10.1.5 条第（二）项所列情形者除外。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前述法律、规则等有关规定，仅因为同受国

家控股、同受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不应认定广州国发与轻工集

团（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方）具有关联关系。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未发现广州国发与轻工集团构成关联关系而应在关联交易议案表

决中回避的情形。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                   

 

二○一八年十月十日 




